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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林芝市质量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林芝市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林芝市质量协会、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重庆师范大

学、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西藏自治区质量计量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检测所、西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所、

林芝银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藏猪行业协会、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农业农村局、重庆禹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重庆喜信科技有限公司、重庆狮跑科技中心、林芝禹翔企业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杏娟、袁芳、龙莎莎、杨宪、朱新海、赵明、洛桑卓玛、张雪、米玛拉姆、

罗笑娟、索朗平措、徐施鑫、次仁卓嘎、何天文、鲜林霏、辛双阳、买秀兰、商鹏、段梦琪、辛海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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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猪常见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藏猪防疫管理的术语与定义、防疫条件、主要疫病、防疫管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传染病防治、寄生虫病、免疫、兽药使用、消毒和记录档案等。 

本文件适用于藏猪常见疫病的防治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16551-2020 猪瘟诊断技术 

GB/T 18646-2018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 

GB/T 18090-2008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诊断方法 

GB/T 21317-2007 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与高效液

相色谱法 

GB/T 23182-2008  饲料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检测试验规程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NY/T 473  绿色食品动物卫生准则 

NY/T 1956-2010 口蹄疫消毒技术规范 

NY/T 1955-2010 口蹄疫接种技术规范 

NY/T 566-2019 猪丹毒诊断技术 

NY/T 3237-2018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间接ELISA抗体检测方法 

NY/T 679-2003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酶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猪场 pig Breediing Farm 

有独立封闭的饲养区域，饲养猪在年出栏100 头以上的藏猪养殖场。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藏猪周转、饲养员行走、场内运送饲料的专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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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道 pollution road 

粪便等废弃物、外销猪出场的道路。 

4 防疫条件 

猪场应符合动物防疫法及相关规定的条件。 

规模养猪场应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猪场的水源、空气质量、环境应符合 NY/T 388 等相关标准。 

猪场应建在地势平坦干燥、背风向阳和村庄的下风向，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 

养殖场应距铁路、公路、城镇、居民区、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及其它畜禽养殖小区 500m 以上；

繁育场距屠宰场、畜产品加工厂、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风景旅游以及水源保护区 1000m 以上。猪舍距

围墙不小于 10m. 

猪舍之间一般间距 8 m以上，猪舍建筑要符合防疫流程，满足防疫、通行、排污的要求。场内道

路分净道和污道，两者严格分开，不得交叉与混用，配套建设明暗隔离沟；有统一的粪污排放、贮存、

清理、处理设施，配套建设沼气池、贮粪池。 

场内生活区、污水粪便处理设施和病死猪处理区应在生产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猪场应设置兽医室，配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兽医人员、必需的冷藏检验消毒仪器设备和疫

病预防、消毒等药品。 

5 主要疫病 

口蹄疫、猪瘟、猪丹毒、猪肺疫、猪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布鲁氏菌病、仔猪副伤寒、猪繁殖

与呼吸综合征、体内外寄生虫等。 

6 防疫管理 

藏猪进场要求 

6.1.1 引进种猪应从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合格证》的种猪场引进，不得从疫

区引进种猪。引进的种猪，应隔离观察 15 d～30 d，经兽医检查确定为健康合格后，方可供生产使用。 

6.1.2 引进育肥仔猪时，应从无一、二类传染病的猪场引进，并按规定进行严格隔离观察。 

日常管理 

6.2.1 猪场应实行单元式的饲养方式。每批猪出栏后，圈舍应空置 14 d 以上，并进行彻底清洗、消

毒。 

6.2.2 猪场内不得饲养其它动物，舍内要有防鼠、防虫、防蝇等设施。 

6.2.3 舍内的温度、湿度、气流（风速）、光照、饲养密度，应满足猪只不同饲养阶段的需求。 

6.2.4 保持圈舍卫生，料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经常检查饮水设备，观察猪只健康状态。 

6.2.5 饲料要满足猪只的营养需要，防止饲料污染腐败，禁止饲喂泔水。在换料时要有适当的过渡适

应期。 

6.2.6 严禁场内兽医人员在场外兼职。 

6.2.7 严格控制人员进入生产区；须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应更换服装鞋帽，严格消毒。 

6.2.8 猪场大门处应设置供出入车辆消毒与大门同宽、长 4 m～5 m、深 0.2 m～0.25 m 的水泥结构

消毒池，每个单元和每栋猪舍门口、兽医室及病猪隔离区门口等均要设置与门同宽、长 0.5 m～1 m 的

消毒池或设置消毒盆，保持消毒药水的有效浓度。同时要设置供出入人员更衣、消毒的更衣消毒室和值

班室。 

6.2.9 猪场要建立防疫管理制度，包括：进入猪场人员物品管理制度、猪只出入场管理制度、兽药购

进使用管理制度、卫生防疫制度、消毒制度、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制度、疫情监测登记报告制度、疫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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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措施等。 

7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应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8 传染病防治 

口蹄疫 

8.1.1 诊断 

应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可做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行动物接种试验、

血清学及鉴别等进行诊断。 

8.1.2 预防及治疗 

口蹄疫的防治按照NY/T 1956-2010、NY/T 1955-2010规定执行。 

猪瘟 

8.2.1 猪瘟病的诊断依据 GB/T 16551-2020规定执行。 

8.2.2 预防用猪瘟脾淋苗或猪瘟冻干苗，疫苗的稀释液及注射剂量、部位严格按疫苗使用说明书进行。 

猪丹毒 

8.3.1 诊断 

应按照NY/T 566的规定执行。 

8.3.2 预防 

预防用猪丹毒弱毒冻干苗，用20%氢氧化铝稀释猪丹毒冻干苗；2月龄以上健康猪，颈部皮肤消毒后，

皮下注射1头份剂量。 

8.3.3 治疗 

应发病后及时隔离病猪，青霉素为首选抗生素，用量为每千克猪体重一万单位，肌肉注射，每天2

次，5d～7d为一个疗程。同时要全群用药，可以有效地控制疫病扩散发展。用抗猪丹毒血清治疗发病猪，

也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猪肺疫 

8.4.1 诊断 

临床症状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和慢性型，最急性型病例常突然死亡，而慢性病例的症状、病变都

不典型，并常与其他疾病混合感染，单靠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难以确诊。可在无菌条件

下取样，经过革兰氏染色后镜检，或进行细菌培养进行进一步诊断。 

8.4.2 预防 

预防用猪肺疫活疫苗，2月龄以上健康猪，将口服猪肺疫活疫苗冷开水稀释，混入少量饲料内，让

猪自服，不论大小的猪，一律口服1头份，禁止采取注射方式。 

8.4.3 治疗 

应发病后及时隔离病猪，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有效治疗措施。对于症状严重的病猪，可按体

重使用30mg/Kg氟苯尼考注射液，并在其中添加0.1%维生素C溶液，混合均匀后用于静脉滴注，每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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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使用5d；对于症状相对较轻的病猪，可按体重使用25mg/Kg氨苄青霉素，并在其中添加0.1%维生素

C，混合均匀用于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续7d。 

仔猪副伤寒 

预防用仔猪副伤寒疫苗。消毒过的注射器和针头稀释并吸取菌苗液，耳后颈部皮肤消毒后，再浅层

肌肉或皮下注射1头份剂量，该菌苗可口服。但口服菌苗不能用作注射。 

猪布鲁氏菌病 

8.6.1 预防用布鲁氏菌病猪 2号活疫苗，疫苗使用严格按疫苗使用说明书进行。 

8.6.2 布鲁氏菌病的诊断应符合 GB/T 18646的规定,淘汰确诊阳性病猪。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8.7.1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的诊断依据 GB/T 18090-2008、NY/T 3237-2018、NY/T 679-2003规定执

行。 

8.7.2 预防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疫苗，疫苗的注射剂量、部位严格按疫苗使用说明书进行。 

猪伪狂犬病 

8.8.1 诊断 

应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可做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行病毒分离、培

养和鉴定，或采用核酸探针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技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诊断。 

8.8.2 预防及治疗 

疫苗免疫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伪狂犬病的根本措施。采取净化猪群措施，从种猪群净化，实行“小产

房”“小保育”“低密度”“分阶段饲养”的饲养模式。 

猪细小病毒病 

8.9.1 诊断 

应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可做出初步诊断。确诊可结合血凝抑制试验

进行诊断。 

8.9.2 预防及治疗 

使用疫苗是预防猪细小病毒病。治疗采用肌肉注射头孢注射液，每日2次，连用3～5天。 

副猪嗜血杆菌病 

8.10.1 诊断 

应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可做出初步诊断。确诊需进行细菌分离、培

养和鉴定，或采用补体结合试验、间接血凝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技术进行诊

断。 

8.10.2 预防 

应使用猪副嗜血杆菌多价灭活苗， 初免猪产前40d一免，产前20d二免。经免猪产前30d免疫一次即

可。 

8.10.3 治疗 

应使用大剂量头孢菌素、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庆大霉素等由一定疗效。 

9 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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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驱虫  

伊维菌素片剂可按照0.3mg/Kg喂服1次，一周后再同样剂量喂服1次，或使用伊维菌素散剂，按照厂

家推荐剂量使用。  

治疗性驱虫 

可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及病理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做出初步诊断。确诊可通过镜检观察虫卵、

从粪便中或解剖后观察虫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技术进行诊断。确诊后选用适当

的驱虫药物，按照使用说明进行喂服或注射药物。  

注意事项  

不同年龄的藏猪应每年定期驱虫、不要喂食人或其他动物的粪便和餐余垃圾等、及时处理病猪排泄

物、呕吐物等和不喂食可能被寄生虫卵污染的饲料等措施。 

10 免疫 

猪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

况，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选择适宜的疫苗和免疫方法，进行疫病的预防接种。 

猪场所用疫苗必须采用农业农村部批准使用的产品。 

对国家规定的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等强制免疫的病种，应在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的指导下，严格按照免疫操作规程开展免疫预防工作，免疫密度必须常年保持 100 %，有效免疫抗体

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75 %以上。有条件的猪场，应根据免疫抗体监测结果，实施补免。 

藏猪必须加施畜禽免疫标识，并录入免疫信息，规范免疫档案。 

免疫用具使用前后和注射部位应严格消毒；一猪一个针头，防止交叉感染。 

疫苗的保存、运输和使用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操作。剩余或废弃的疫苗以及使用过的疫苗瓶应按

GB 16548 的规定处理。 

11 兽药使用 

兽药的使用应符合 GB 31650-2019和 GB 31650.1的规定。 

育肥后期的商品猪，尽量不使用药物，必须治疗时，严格执行药物休药期。 

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兽药应符合 GB/T 23182-2008  饲料中兽药及其他化学物检测试验

规程和 GB/T 21317-2007  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量检测方法相色谱-质谱/质谱法与高效

液相色谱法中的限量规定。所用兽药应来自具有《兽医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或者具

有《进口兽药许可证》的供应商。 

严禁使用《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化合物清单》中所列的和其他禁用的药物或人用药；禁止使用

未经国家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作为使用的药物。 

进行预防、治疗和诊断疾病所用的兽药必须凭临床兽医处方用药，都必须严格执行休药期，特别

是出栏前的商品猪，达不到停药期的不能出栏。 

12 消毒 

生产区应每周消毒一次。疫病流行期间，应增加消毒次数。 

根据消毒药的特性和场内卫生状况选择安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消毒药，定期更换消毒药。 

每批猪调出后，对该舍立即彻底清扫、冲洗和严格消毒。 

13 档案记录 

应建立主要疫病防治档案，并佩戴耳标，严格录入信息，确保藏猪养殖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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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保存藏猪的免疫程序记录。建立并保存藏猪的免疫、驱虫的档案记录。包括猪群的编号、

使用疫苗的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批号、有效期、免疫接种时间、接种途径、接种剂量及驱虫药物的名

称、生产批号、有效期、有效成分、生产厂家、用法、用量及使用时间等。 

建立并保存藏猪全部兽医处方及用药的记录。包括患病猪的编号或其他标志、发病时间及症状、

治疗用药的经过、给药剂量、治疗时间、疗程、所用药物的生产厂家、生产批号、有效期、商品名称、

有效成分等。 

建立并保存藏猪的生产记录，包括采食量、育肥时间、出栏时间、检验报告、出场记录、销售地

记录。 

猪场档案记录应由专人负责管理，档案保存期限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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